东科普发[2011]1号

关于开展东西湖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

通   知
各街道（办事处、园区）、企事业各单位、区直各单位（部门）：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为进一步宣传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深入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切实做好东西湖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机构

东西湖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设置组委会

名誉主任：张明权（区委副书记）

主    任：徐保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常务副主任：韩民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 主 任：明少杰（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陶连生（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朱少鄂（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丰  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唐卫星（区科协专职副主席）

蒋胜利（区农科所党委书记、区科协兼职副主席）

张昌林（区科技局副局长、区知识产权局局长、

区科协兼职副主席）

              马文伟（区农业局副局长、区科协兼职副主席）

胡金刚（区供销联社主任）

夏福志（区水务局局长）
沈永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广播影视局局长）
窦  华（慈惠街工委书记）

成    员：各单位分管科协（科技）工作的领导及区科普学校和各科普基地负责同志。

东西湖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区科协，唐卫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科普日活动日常工作。

二、活动主题

东西湖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紧扣“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 活动主题，重点围绕“水情、水利、水资源”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三、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9月—11月，其中重点活动安排于 2011年9月17日-23日。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具体活动时间。

四、活动安排

（一）东西湖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科技助力新农村建设活动启动仪式

主办单位：东西湖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组委会

承办单位：慈惠街办事处

时    间：2011年9月17日

地    点：慈惠街办事处蔡家大队

内    容：启动全区201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举办东西湖科技示范户“科普惠农”首场巡回演讲和农业科技暨水情、水利、水资源趣味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
（二）百万市民学科学——东西湖区“水情、水利、水资源”科普宣教活动
主办单位：东西湖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组委会

承办单位：区水务局

时    间：2011年9月中旬

地    点：吴家山街五环广场（暂定）

内    容：通过科普咨询、科普宣讲、科普主题展览、播放科普宣传片等多元化形式，让广大市民了解我区水情，树立节约保护水资源，共同维护美好生态家园的科学意识。

（三）集中组织科普日主题活动，形成全区上下科普宣传和科技活动高潮。活动期间，各单位及所属学（协）会要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结合实际，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广泛开展主题鲜明的科技咨询、科技培训、科普展教和学术交流等群众性、社会性的科普日活动，积极推进“科普五进五创”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成果。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全国科普日活动是我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绩效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我区科普活动的重要品牌。各单位（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建立一个工作专班，党政领导班子中要有一个领导专门负责，精心策划一个活动方案、突出一个活动项目、选好一个科普服务重点。同时，要给予资金支持，确保“全国科普日”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结合实际、注重实效

科普日活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各单位要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的主题，紧密结合 “水情、水利、水资源”的热点问题，精心设计1—2个具有科学性、创意性、趣味性、可操作性的活动项目，并在活动形式上有新的创新突破，实现活动效果的最大化。 

（三）整合资源，共建共享

各单位在开展科普日活动中要高度重视科普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主动加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团结协作；要充分利用、整合已有的科普资源，畅通科普资源服务渠道，扩大科普资源的受益面；要广泛吸纳社会优秀科普资源，有效集成并推广使用，在提供科普资源、组织专家指导、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各单位可登陆中国科协官网（www.cast.org.cn）、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站（www.cdstm.net.cn）和中国科协科普活动资源平台(www.kepu365.org)查询、下载相关科普活动资料。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活动氛围

要大力开展此次活动的宣传工作，既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力量，也要充分发挥遍布城乡的科普宣传栏、科普教育基地直观、亲民、便捷的优势，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开展科普日活动主题宣传。要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公共场所张贴和悬挂“全国科普日”活动宣传画和横幅，提高“全国科普日”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使更多群众从此项活动中受益。

（五）有关“全国科普日活动”资料报送和总结表彰事宜

请各单位（部门）抓紧筹备和落实拟开展的各项科普日活动，重点活动早策划、早安排，并将活动方案和《全国科普日重点活动登记表》（电子版见区科协网站：www.dxhkx.gov.cn）于8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区科协）。重点活动结束后于9月30日前将活动总结和照片资料上报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负责对各单位（部门）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进行督促和指导。科普日活动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拟在区科协全委会上进行表彰。

联 系 人：严  浩   孟艳芳

联系电话（传真）：83891944       电子信箱：dxhkx@sina.com
附件:全国科普日活动登记表

武汉市东西湖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组委会

                             二0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主题词： 科  普   开  展     科普日活动       通  知

武汉市东西湖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组委会              201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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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科普日重点活动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是否属于
	□科普示范县（市、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单位类别
	□省级科协     □地级科协    □县级科协    □社会机构

□省级学会     □地级学会    □县级学会    □其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主要

活动

内容

描述
	

	主要

活动

方式
	□展览展示    □互动体验    □现场咨询    □科普讲座  

□科普表演     □科普宣传

□其他（注明）

	活动对象
	□青少年  □农民  □城镇劳动人口  □领导干部  □其他（注明）

	参与人数
	预计参与活动人数          人    其中：青少年          人

	备注
	


说明：各单位举办的全国科普日活动均请填写此表，每项活动填写一张表，于8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区科协dxhk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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